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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「本校通識教育服務學習實施要點」第七點規定，特訂定「國立中 

山大學通識教育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績優學生遴選要點」(以下簡稱 

「本要點」)。 

二、 推薦原則： 

(一) 由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教師推薦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有特殊表現 

足堪表揚之學生，並從服務傑出與服務績優兩類獎項擇一推薦。 

(二) 推薦名額：課程修課人數每滿 15 人可推薦 1 人，其中服務傑出

獎項至多推薦 1 人；每門課推薦總人數上限為 4 人。 

三、 遴選方式： 

(一) 每學期由授課教師於期限內備齊推薦文件繳交至服務學習教育

中心，逾時不予受理。應檢附資料如下： 

1. 服務學習課程績優學生推薦表(附件一)。 
2. 服務學習課程績優學生學習心得表 (附件二)。 
3. 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。 

(二) 由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彙整資料後，提送服務學習教育中心課程審

議委員會審議。 

四、 獲選傑出學生將頒發獎狀與禮券 1,000 元；績優學生將頒發獎狀與禮券

500 元。兩者均於「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」進行頒獎。 

每學期獲獎人數得依當年度預算調整。 

五、 本要點經西灣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 

 

附件一：教師填寫 

 

服務學習課程績優學生推薦表 

學期：           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

日 

課程基本資料 

課號  
課程 

名稱 
服務學習： 

開課
服務
時數 

         小時 
實際 
服務 
時數 

          小時 
修課 
人數  

受薦學生基本資料 

推薦類別：  

□服務傑出 

□服務績優 

姓名  

系級  

學號  

績優服務表現 

□展現高度同理心與服務熱忱 

□活動規劃設計或執行力強 

□展現問題解決或創新能力 

□領導統籌或團隊協作能力佳 

□宣導與教育成效顯著 

□展現多元媒體應用能力 

□展現反思能力及深度 

□其他： 

推薦教師(簽名) 
 電話 

分機 

 

備   註  

(每一受薦學生填一表格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編號： 



 
 

 

附件二：學生填寫 

服務學習課程績優學生學習心得表 

學期：           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課程基本資料 

課號  
課 程 

名 稱 
服務學習： 

授課 

教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師 

學生基本資料 

(英文姓名格式：姓氏, 名 1-名 2，全部大寫/外籍生僑生依護照英文姓名格式填寫) 

學生 

姓名 

中  系級  

英 
 

學號 
 

聯絡 

方式 

電話： 
E-MAIL： 

服務學習心得【500字以內】 

一、 自己對這門課的貢獻/事蹟(條列式說明)： 

二、 這門課讓你有什收穫？(條列式說明) 

三、 你認為你能獲得服務績優的理由： 

 

備註： 

1. 學生英文名必填，請盡量以護照譯名相同為佳，若無填寫則視為委由承辦人填寫。 

2. 獲選服務傑出同學將於服務學習教育中心網頁公開學生績優事蹟。 


